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9
7

封存或扣

押非法研
究、试验
、生产、
加工，经
营或者进
出口的农
业转基因
生物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77
7J26
2032
0001
000

省农

业农
村厅

农业

综合
执法
局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

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04
号公布，根据2017年10月7日国务院令第
687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第三十八条 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
措施 ……（五）在紧急情况下，对非法
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或者进口
、出口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实施封存或者扣
押。

1.决定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中

已查明的事实、证据等，应当进
行记录和核对，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2.实施阶段责任：查封（扣押）
时应当开列物品清单，告知当事
人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需
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或鉴定
的，应当送检，并填写检验（检
测、检疫、鉴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场
所、设施或者财物。根据中止或
终结执行的相关适用情形，作出
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对符合《行政
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
当予以解除查封（扣押）。对查
实为案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予
以没收。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
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
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和《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相关规定
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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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9
8

查封、扣

押有证据
证明违法
生产经营
的种子，
以及用于
违法生产
经营的工
具、设备
及运输工
具等；查
封违法从
事种子生
产经营活
动的场所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77
7J26
2032
0002
000

省农

业农
村厅

农业

综合
执法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通过，2015年11月4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
会议修订）第五十条 农业、林业主管部
门是种子行政执法机关。种子执法人员依
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农
业、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种子监督检查
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四）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的种
子，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
及运输工具等；（五）查封违法从事种子
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1.决定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中

已查明的事实、证据等，应当进
行记录和核对，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2.实施阶段责任：查封（扣押）
时应当开列物品清单，告知当事
人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需
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或鉴定
的，应当送检，并填写检验（检
测、检疫、鉴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场
所、设施或者财物。根据中止或
终结执行的相关适用情形，作出
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对符合《行政
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
当予以解除查封（扣押）。对查
实为案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予
以没收。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相关规定
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
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
十七条、第六十八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条第一
款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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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9
9

封存或者

扣押与案
件有关的
植物品种
的繁殖材
料，封存
与案件有
关的合同
、帐册及
有关文件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77
7J26
2032
0003
000

省农

业农
村厅

农业

综合
执法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1997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213号公布，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
次修订）第四十一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在查
处品种权侵权案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在查处
假冒授权品种案件时，根据需要，可以封
存或者扣押与案件有关的植物品种的繁殖
材料，查阅、复制或者封存与案件有关的
合同、帐册及有关文件。

1.决定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中

已查明的事实、证据等，应当进
行记录和核对，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2.实施阶段责任：查封（扣押）
时应当开列物品清单，告知当事
人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需
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或鉴定
的，应当送检，并填写检验（检
测、检疫、鉴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场
所、设施或者财物。根据中止或
终结执行的相关适用情形，作出
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对符合《行政
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
当予以解除查封（扣押）。对查
实为案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予
以没收。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
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
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第四十四条和《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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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4
0
0

查封、扣

押经检测
不符合农
产品质量
安全标准
的农产品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77
7J26
2032
0004
000

省农

业农
村厅

农业

综合
执法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2006年4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十五部
法律的决定》修正）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督检查中，可以对生产、销售的
农产品进行现场检查，调查了解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有关情况，查阅、复制与农产品
质量安全有关的记录和其他资料；对经检
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
有权查封、扣押。

1.决定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中

已查明的事实、证据等，应当进
行记录和核对，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2.实施阶段责任：查封（扣押）
时应当开列物品清单，告知当事
人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需
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或鉴定
的，应当送检，并填写检验（检
测、检疫、鉴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场
所、设施或者财物。根据中止或
终结执行的相关适用情形，作出
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对符合《行政
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
当予以解除查封（扣押）。对查
实为案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予
以没收。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相关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
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和《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相关规定追
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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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4
0
1

查封、扣

押假劣兽
药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77
7J26
2032
0005
000

省农

业农
村厅

农业

综合
执法
局

《兽药管理条例》（2004年4月9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4号公布，根据
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四十六条第
一款 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
查时，对有证据证明可能是假、劣兽药
的，应当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
施，并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之日起7个工
作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需要检验
的，应当自检验报告书发出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不符合立案
条件的，应当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需要暂
停生产的，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
管理部门按照权限作出决定；需要暂停经
营、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行
政管理部门按照权限作出决定。

1.决定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中

已查明的事实、证据等，应当进
行记录和核对，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2.实施阶段责任：查封（扣押）
时应当开列物品清单，告知当事
人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需
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或鉴定
的，应当送检，并填写检验（检
测、检疫、鉴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场
所、设施或者财物。根据中止或
终结执行的相关适用情形，作出
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对符合《行政
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
当予以解除查封（扣押）。对查
实为案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予
以没收。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
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
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兽药
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和《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相关规定
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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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4
0
2

查封、扣

押有证据
证明用于
违法生产
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
的原料、
工具和设
施以及生
产、经营
、使用的
饲料、饲
料添加剂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77
7J26
2032
0006
000

省农

业农
村厅

农业

综合
执法
局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1999年

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6号
发布，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
订）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
在监督检查中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三）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用于违法生
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
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用
于违法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工具、设
施，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饲料、饲料
添加剂……

1.决定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中

已查明的事实、证据等，应当进
行记录和核对，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2.实施阶段责任：查封（扣押）
时应当开列物品清单，告知当事
人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需
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或鉴定
的，应当送检，并填写检验（检
测、检疫、鉴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场
所、设施或者财物。根据中止或
终结执行的相关适用情形，作出
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对符合《行政
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
当予以解除查封（扣押）。对查
实为案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予
以没收。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
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
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
五条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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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4
0
3

查封违法

生产、经
营饲料、
饲料添加
剂的场所

行政

强制

1162

0000
0138
9777
7J26
2032
0007
000

省农

业农
村厅

农业

综合
执法
局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1999年

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6号
发布，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
订）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
在监督检查中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四）查封违法生产、经营饲料、饲料添
加剂的场所。

1.决定阶段责任：对案件调查中

已查明的事实、证据等，应当进
行记录和核对，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2.实施阶段责任：查封（扣押）
时应当开列物品清单，告知当事
人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需
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或鉴定
的，应当送检，并填写检验（检
测、检疫、鉴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场
所、设施或者财物。根据中止或
终结执行的相关适用情形，作出
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阶段责任：对符合《行政
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应
当予以解除查封（扣押）。对查
实为案件证据或事实的，应当予
以没收。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
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
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
五条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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